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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已被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3.2 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因

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第一款第（三）

项规定,公司股票已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

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公司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适用的情形 

2024年4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浙处罚字〔2024〕8号）；2024年5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

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8号、〔2024〕19号、〔2024〕20

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8.1条第一款

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

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前

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

目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发

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的通知》中关于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过渡期安排的相关规定，公司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股票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因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本次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本次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三、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本次叠加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事项的意见及主要

措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股票因第 9.8.1 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上交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并披露： 

（一）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满 12 个月； 

（二）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

述。 

公司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时，如已被提起证券虚假

陈述诉讼，公司应当就投资者索赔事项充分计提预计负债，及时披露相关事项进

展并提示风险。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满12个月后，结合会计差错更正、

证券虚假诉讼等情况申请撤销对公司本次新增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前述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

方式不变，仍通过投资者热线，上交所互动平台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及时

解答投资者问询，主要方式如下： 

1、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2、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南路12号 

3、咨询电话：0575-87015763 

4、传真：0575-87026018 

5、电子信箱：zjfr600070@126.com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